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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52� � � � � � � � � �证券简称：涪陵电力 公告编号：2022-029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6元

每股派送红股0.2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6/27 － 2022/6/28 2022/6/29 2022/6/28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5月12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762,173,44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6元（含税），每股派送红股0.2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21,947,750元，派送红股152,434,688股，本次

分配后总股本为914,608,128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6/27 － 2022/6/28 2022/6/29 2022/6/28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

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6元；

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6元，待个

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2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含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

公司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

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24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不含“QFII” ）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

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五、 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送股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762,173,440 152,434,688 914,608,128

1、 A股 762,173,440 152,434,688 914,608,128

三、股份总数 762,173,440 152,434,688 914,608,128

六、 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914,608,128股摊薄计算的2021年度每股收益为0.62元。

七、 有关咨询办法

如对于本次权益分派有任何疑问， 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相

关事项。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23-72286349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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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55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6/27 2022/6/28 2022/6/28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5月10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77,267,683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5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2,497,225.65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6/27 2022/6/28 2022/6/28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全部类型的股份（含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

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

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

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0.55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5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

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495

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

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49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

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

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95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

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相关企

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

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

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5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88850901

特此公告。

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1日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龙芯中科”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2021年12月17日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646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龙芯中科” ，扩

位简称为“龙芯中科” ，股票代码为“688047”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

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60.06元/股，发行数量为

4,10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8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20.00%，战略投资者

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

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8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因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未向网下发行回拨。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624.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56.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20.00%。

根据《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 和《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

061.10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28.00万股）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296.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84.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6月17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

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具体包括以下几类：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

业；

3、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4、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截至2022年6月10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2022年6月21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元，不含

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

期

（月）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与发行人

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

企业

205,000 0.50% 12,312,300.00 61,561.50 12,373,861.50 12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5,000 0.50% 12,312,300.00 61,561.50 12,373,861.50 12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

公司

205,000 0.50% 12,312,300.00 61,561.50 12,373,861.50 12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二期股份

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

投资意愿

的大型保

险公司或

其下属企

业、国家

级大型投

资基金或

其下属企

业

1,435,001 3.50% 86,186,160.06 430,930.80 86,617,090.86 12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546,666 1.33% 32,832,759.96 164,163.80 32,996,923.76 12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责任公司

273,333 0.67% 16,416,379.98 82,081.90 16,498,461.88 12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参与跟投

的保荐机

构相关子

公司

1,230,000 3.00% 73,873,800.00 - 73,873,800.00 24

中信证券龙芯中科

员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

计划

1,850,694 4.51% 111,152,681.64 555,763.41 111,708,445.05 12

中信证券龙芯中科

员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2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2,249,306 5.49% 135,093,318.36 675,466.59 135,768,784.95 12

合计 8,200,000 20.00% 492,492,000.00 2,093,091.00 494,585,091.00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9,683,24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81,575,394.4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56,76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9,415,005.6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2,960,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378,977,600.00

3、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6,894,883.41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5、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2年6月20日（T+3日）上午在

上海市静安区凤阳路660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会议室主持了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

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1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龙芯中科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

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

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2,475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

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248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为6个月。 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1,586,001股， 约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

6.91%，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84%。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56,760股，包销金额为9,415,005.60元，包销股份数量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4779%，包销股份数量约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比例为0.3823%。

2022年6月2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网

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

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0833699

邮箱：project_lxzkecm@citics.com

发行人：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1日

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6

月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网址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网 （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

（www.zqrb.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中证网（www.cs.com.cn）、

中国金融新闻网（www.financialnews.com.cn），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亚香股份

（二）股票代码：301220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0,800,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0,200,000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

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

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

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35.98元/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

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

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6” 。截至2022年6月7日（T-4日），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17.38倍，请投资者决策时

参考。

截至2022年6月7日（T-4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代码 简称

2021

年扣非前

EPS

（元

/

股）

2021

年扣非后

EPS

（元

/

股）

T-4

日股票收

盘价（元

/

股）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

扣非

前

（

2021

年）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

-

扣非后

（

2021

年）

300741.SZ

华宝股份

1.6308 1.3800 26.88 16.48 19.48

603020.SH

爱普股份

0.4923 0.3011 10.23 20.78 33.97

002001.SZ

新和成

1.3990 1.3420 22.03 15.75 16.42

002597.SZ

金禾实业

2.0985 1.7734 38.31 18.26 21.60

300856.SZ

科思股份

1.1771 1.0180 53.80 45.71 52.85

300886.SZ

华业香料

0.2354 0.1441 30.50 129.55 211.69

平均值（剔除异常值华业香料）

23.39 28.86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2022年6月7日。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1年扣非前/后EPS=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

/T-4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35.98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1年扣除非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摊薄后市盈率为32.71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2022年6月7日 （T-4日） 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17.38倍，超出幅度为88.20%，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28.86倍，超出幅度为13.34%，存在

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的定价合理性说明如下：

第一、品牌和客户资源优势：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香料香精行

业的知名企业，香料产品销售区域涵盖了我国及欧美、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

区，积累了深厚的品牌和客户资源。公司与众多国内外知名公司建立了稳定的

业务关系 ， 公司产品直接销售给国际十大香精香料公司中的奇华顿

（Givaudan）、芬美意（Firmenich）、国际香料香精（IFF）、德之馨（Symrise）、花

臣（Frutarom）、高砂（Takasago）等，通过ABT等贸易商间接销售给曼氏、森馨

等，实现对十大国际香精香料公司的全覆盖。同时，公司产品直接销售给玛氏箭

牌、亿滋国际、高露洁、薇美姿、都市牧场等国内外知名快速消费品公司。

此外，公司产品得到知名国际企业的认可。下游食品饮料、日用品企业对香

料香精的生产商有较为严格的认证体系，为了长期保持产品特有的口感和香气，

保持产品口味的稳定性。一旦确定后在较长时间内会保持稳定，通常不会对上游

香精供应商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和更换，是公司核心优势之一。

第二、产品质量优势：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形成了一支具有丰富行业经验

和企业管理经验的管理队伍。凭借公司质保部和质控部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通

过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22000:2005和CNCA/CTS0020-2008A

（CCAA� 0014-2014）相关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公司部分产品已通过包括欧

盟REACH、美国FDA、INTERTEK、印尼MUI� HALAL、苏州市伊斯兰教协会清

真证明等在内的多项认证。

第三、技术优势：公司作为国内较早涉足天然香料研发、生产的厂商，经过多

年的积累，已在天然香料的研发、生产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天然香料产品逾90

种。其中，公司的香兰素产品与德之馨等少数几家香兰素产品获得了美国FDA和

TTB对于天然香兰素的认可。此外，公司能够及时地按照客户需求改进工艺，准

确把握市场动向，每年推出新的产品，进一步促进了公司的研发能力，是公司的

核心主要优势之一。

第四、品种丰富及细分市场领先优势：公司能够量产天然香料、合成香料和

凉味剂三大系列共计逾160种，能满足下游领域较多品种需求。公司在香料品种

和部分产品生产经营规模上的优势使公司能够满足下游香精厂商在香料质量一

致性、批量供货及时性与稳定性，以及多品种集合采购等各方面的需求。同时，公

司也能够提高原材料采购中的议价能力，充分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强盈利能力

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

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

重要影响的风险。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

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 ）上市初

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昆山市千灯镇汶浦中路269号

联系人：高丽芳

联系电话：0512-82620630

传真：0512-57801582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B座第22-25层

联系人：沈佳、孟娜

电话：0755-82404851

传真：0755-82434614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联系人:袁海峰、钟得安、周寅、权川

电话：020-66338888

传真：020-87553600

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1日

特别提示

1、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中无

人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825

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与中航证券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

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 中航证券合称或 “联席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

商）” 或“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中无人机” ，扩位简称为

“中航无人机” ，股票代码为“688297” 。

2、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联席保荐机构（联

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发行人合理投资价值、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份数量、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

市场情况、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2.35 元 /股，发行数量为 13, 500.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3、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 350.00 万股， 占发行总规模的

10.00%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联席保荐机

构（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 618.2380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4.58%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

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731.7620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0, 451.762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1.14% ；网上发

行数量为 2, 430.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8.86%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12, 881.7620 万股。

根据《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 317.2614 倍，

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1, 288.2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9, 163.5620 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71.14%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 718.2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总量的 28.86%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 （T+2 日）

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

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

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

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

号）》（以下简称“《承销指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

由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跟投机构为中信建

投证券另类投资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投

资” ）和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另类投资子公司航证科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航证科创” ）。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元，

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

（元）

合计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中信建投投资

有限公司

3, 091, 190 2.29% 99, 999, 996.50 - 99, 999, 996.50 24

2

航证科创投资

有限公司

3, 091, 190 2.29% 99, 999, 996.50 - 99, 999, 996.50 24

合计 6, 182, 380 4.58% 199, 999, 993.00 - 199, 999, 993.00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7, 016, 062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 197, 469, 605.70 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65, 938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5, 368, 094.30 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91, 635, 620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 964, 412, 307.00 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 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 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14, 822, 062.49 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静安区凤阳路 660 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中签结果

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9

末“4” 位数 1871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中无人机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

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2, 829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

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283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

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 个月。 该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7, 023, 391 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 7.66%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5.45% 。本次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

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包销，总计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65, 938 股，包销金额为 5, 368, 094.30 元，包

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1288% ，包销股份数

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为 0.1229% 。

2022 年 6 月 21 日（T+4 日），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

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保荐机构（联席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51547、010-86451548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总部

联系电话：010-59562482

发行人：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1

日

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